
保密承诺函

致：【北京乐乎公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】

鉴于贵我双方拟就【北京市昌平区发展路8号】项目(以下简称“项目”或“目标项目”)开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价格预评估，为配合我司开展项目评估事宜，贵司将向我司披露若干专有信息。为此，现我司承诺如下：
1. 我司充分认识到，贵司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告知或传递给我司及/或我司所聘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，与贵司及/或项目有关的所有信息、资料（以下合称“保密信息”），是贵司有价值的特殊财产。
2. 除下列情形外，未经贵司书面同意前，我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形式将该保密信息披露、泄露给任何第三方。
A. 在向我司披露之时/后该保密信息已成为公共信息或文献一部分；
B. 经政府、法院或任何自律性组织(如证券交易所)等机关/机构依据法律、
指令、判决或任何规定要求或询问，我司及/或关联方可向该等相关部门
披露的保密信息或相关部分的。
C. 项目合作涉及相关融资方案、计划或协议磋商，经相关第三方和/或金融
机构要求的，我司及/或关联方可以披露该等保密信息之必要相关部分，
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知会贵司。
3. 我司承诺该等保密信息的保密期限为【2】年（自本函签发之日起算）。
4. [bookmark: _GoBack]若违反本承诺导致贵司遭受损失的，贵司可依法追究我司法律责任。
    
特此承诺
    
顺祝商祺！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  】年【  】月【 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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